
3月
19号，国
务院会
议强调，
对政府

性楼堂馆所建设，要加大工作力度，严防反弹和松
懈，对违规批准和新建的，一律从严处理，决不姑息。
日前，在湖北省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房县，总占地面
积过百亩的一大片政府办公楼正在新建当中。当地
官员称，一个县级人民政府，盖个房子也可以盖，莫
说政府，那是全县人民的一个面子。(4月8日央视《经
济半小时》)

在“约法三章”的背景下，面对央视记者的镜头，
当地官员并不避讳“顶风”建设豪华办公楼的“打擦
边球”行为。其实，限制地方政府建设豪华办公楼的
禁令，近20年来就始终存在，新的“约法三章”只不过

是“标准”上的加强版而已，以此而言，并不存在政策
空档期，所谓打“擦边球”的说辞自然难以成立。此
外，以建设标准而论，当地的实际建设面积大大超过
了发改委的批复面积，同时还涉嫌违规侵占良田。综
合来看，这些耸立在贫困县的豪华办公楼显然已经
触及红线，相关责任人必须被问责。

类似贫困县与豪华办公楼的鲜明对比，实在太
多。此番之所以被放大，除了当下的“顶风作案”
背景，事件中当地官员的一番陈词也足够引发关
注：一个县级人民政府，几十年的危房，盖个房子
也可以盖，你说我们都跟不上老百姓，你们百姓的
房子都盖得好漂亮，莫说政府，那是全县人民的一
个面子。如果这样的“官话”不是出现在新闻的镜
头中，我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一种网友的反向调侃。
然而，仔细想想，类似的“比较思维”并不少见。
如公务员习惯性感叹“工资比XX职业还低”，政

府大楼不能比一般民众的楼房还寒碜。诸如此类，
所隐含的潜台词即是：凡是与政府有关的，无论是
办公楼还是公务人员待遇，都应当代表社会的“最
高水准”，至少不能比“一般人”低。否则，就是
不正常，就是人民没面子。很难想象，在改革深入
推进的今天，这种“官本位”思维还有着如此强劲
的现实适应力。

应该说，随着相关常识的普及和改革的推进，
上述思维的荒谬性已经昭然若揭。一部分人特别是
官员的心中仍然“坚守”着这样的“落后”观念，
确实是执政素养和现代服务意识的一个突出盲点。
豪华办公楼现象在贫困县之所以屡见不鲜，除却其
与贫困县的标签所呈现出的鲜明对比而被放大，在
思维上的封闭与落后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地官员称，建豪华办公楼是全县人民的一个
面子。此种谬论之下，将“打脸”视为是照顾民众

的“面子”的观念投射到发展上来，何以不令人心
惊。如果不是有意“装糊涂”，指望在这种面子观
下带领民众致富，显然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奢望。不
能小视这种扭曲面子观的负面影响，它一旦成为地
方官员的既定思维，就相当于是一个指挥棒，优先
发展什么，对于改革措施的落实持怎样的态度，都
势必受到此种思维观念的左右。

违规建超标办公楼，必然将依规受到惩戒。而这
起案件中，地方官员所展露的“心声”，同样不能被轻
看，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的是地方官员真实的政绩
观、面子观，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豪华办公楼经年难禁
的内在缘由所在，也反映出官员执政素养与民众期
待之间的断裂与真实差距。改革既要逐渐纠偏这样
的面子观，改革的深入推进，有赖官员素养的与时俱
进，官员的政治素养如何跟上民众与时代的需求，本
身就是一面亟待攻克的堡垒。

近日，住房公积金再次成为众矢之的。政府原
本意图通过采取金融互助方式提高全民购房支付
能力的住房保障基金，因各种限制使用门槛，被指
已沦为“劫贫济富”的工具。许多人感叹：公积金，想
说爱你不容易。(4月9日《法治周末》)

任何制度都有其对应的现实。如果现实已经
改变，原有制度的适应性和针对性就难免受到影
响。以公积金的制度设计为例。当房价已经飙升到
人们凑个首付都勉为其难时，再要求提取公积金
需要商品房买房合同和房产证就显得有些不近人
情。明明需要提取公积金才能凑得起首付，结果因
为公积金提取的门槛限制，让很多人无法顺利购
房。此时，那些明明属于自己的公积金，就像是画
饼一样，无法充饥而且令人懊丧不已。

现实在改变，制度也应作相应调整，而不是停
步不前。公积金制度需要与时俱进，这一点已经形
成共识。问题是，门槛应该如何调整，才能保证公
积金属性的保持与公众权利的实现相平衡，成为
一个摆在改革面前的现实难题。制度的细节需要
再讨论，而其中，可以保证改革方向和轨道的是，
公积金改革应该多一些穷人经济学——— 多考虑在
高房价面前的实质的穷人。如果这些人在领取和
使用公积金时存在难度，公积金的门槛就应该相
应调整，直至这些人的利益也可以在公积金制度
设计中实现。这是评价公积金制度的民生视角。

张某原本是北京市丰台区一家国有企业
机械处的处长，在别人眼中，这是个非常风
光的职位。从2006年至2007年，张某分几次
将其他企业支付给他所在国企的设备租赁款
共计数十万元据为己有，并与其包养的情妇
挥霍一空。2008年9月，张某因贪污租赁款被
单位发现，随后潜逃。

今年春节过后，张某的身份证丢失，到
丰台区某派出所补办证件。民警在为他办理
证件时发现张某为网上通缉人员，当场将张
某抓获。据张某交代，这些年他过着隐姓埋
名的生活，自己的情妇也在他事发后与他分
手，自己靠在工地上打零工、看大门为生。
(4月8日《京华时报》)

被称为“史上最严交规”的公安部123号令实施
已一年有余，国家公安部交管局有关负责人近日就
123号令实施效果、发现的问题及解决措施等回答了
记者提问。针对越来越猖獗的“买分卖分”现象，公安
部交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大对违法图片的审
核力度，核实前来处理违法的驾驶人和违法当事人
是否一致，打击非法中介，遏制“买分卖分”现象。(4
月8日《京华时报》)

买分卖分、找证顶分现象违背了“谁违法谁担
责”的处罚原则，亵渎了执法的严肃性，减损了交通
监管公信力，化解了驾驶证分数的制约力，等于变
相扩大了一些驾驶员的“违法容量”，从而助长了驾
驶员的侥幸心理，纵容了驾驶员的违法行为。而通
过准确核实比对驾驶人图像，严格执行“人分合一”，
就使交管扣分处罚回归了制度设计的初衷。一名驾
驶员只有12分可用，“超分”就意味着重新学习甚至
吊销驾照，分数变得弥足珍贵，也就有了更强的制
约力，能够倒逼驾驶员增强对交规的敬畏意识，促
进交通文明的成长，提升交通安全，规范交通秩序。

但笔者以为，严格执行“人分合一”必须以公平
处罚、公平扣分为前提。实际上，由于交警部门的主
观因素或者交通设施、交通标志不科学、不合理等
客观因素，在不少地方，交通违章处罚并不规范，比
如，一条路况很好的公路，突然间就有一个限速每
小时40公里的标志及测速探头，不熟悉该路段或没
吃过“亏”的人往往会超速，一些人难以注意到限速

标志，一些人即便看到了限速标志也会措手不及，
而超速轻则扣3分，重则扣6分甚至12分；一些人违法
停车时，本人就在车辆附近，按照法律，交警本该先
责令驾驶员将车开走，可现实中，很多交警上来就
拍照；有些道路，黄线一边只有一条机动车道，机动
车道外还有一条窄道，但没有标志显示这条窄道是
否属于自行车道，是否允许车辆行驶，可你稀里糊
涂开上去，就被扣分了；有的地方，三车道的路，只有
接近路口的末端才有箭头标识，有时只有中间一条
可以直行，有时连同左边或右边的道路可以直行，
有时三条道都可直行，很不统一，驾驶员很容易犯
不按标志线行驶的错误；同时，还存在一些驾驶员
无意识犯错的情况，比如因尾随大车视线被遮挡而
闯红灯等。对此，很多人都有切身感受。

鉴于此，交警部门必须要全面梳理整顿交通设
施、交通标志，使其科学、合理、规范、透明，交警在执
法过程中应该跳出“罚款利益”的窠臼，以规范为目
的，严格遵循处罚原则和程序，合理掌握处罚尺度，
做到该罚的罚，该不罚的不罚，该轻罚的轻罚，该重
罚的重罚。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确保处罚扣分的
公平规范。交警部门还应畅通申诉复议渠道，让受
处罚的驾驶员能够便捷地行使救济权，针对一些不
公正不规范处罚提出申辩，而如果驾驶员申辩有
理，交警部门则应减轻甚或取消处罚——— 这也是对
公平扣分的保障。

作 者/ 唐春成

如果图书馆有好多玩具，孩子是不是会喜欢
上图书馆呢？广州就有一个玩具图书馆，位于广州
图书馆2楼，馆内有玩具400多件，免费但需要预约。
在日前该馆举办的绘画比赛中，孩子们用画笔表
达心声，他们希望图书馆在花朵里、彩虹上、苹果
中……(4月9日《南方都市报》)

知识改变命运，读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我
们不能回避这样的问题：在一部智能手机、一台平
板电脑可以装下一座图书馆，人人可以拥有图书
馆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何去何从？面对海
啸一般奔涌而来的数字化浪潮，在互联网阅读、手
机在线阅读对传统阅读方式造成巨大冲击的当
下，图书馆如何吸引人们坐下？或许孩子们幼稚天
真的画笔给出了最朴素、最直观的答案——— 让

“静”的图书馆“动”起来，从而满足不同读者群的需
要。

我们所说的图书馆“动”起来，主要指的是活
动和主动这两个方面。活动指的是，图书馆除了深
化传统意义上的图书保存与借阅功能外，还应当
为读者提供其它场所提供不了或提供不到位的服
务。比如，利用公益的属性、丰富的馆藏、阅读的氛
围、交流的平台，开展经常性的学术交流、专题讲
座、展览欣赏、教育咨询、休闲娱乐等活动，让图书
馆成为人们喜欢去的地方。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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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人分合一”

当以公平扣分为前提
□ 李英锋

豪华办公楼背后扭曲的面子观
□ 朱昌俊

图书馆需要“静”

也需要“动”
□ 徐 娟

公积金提取

应多点穷人经济学
□ 李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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